
 請（補）假手續應於返校後7日內
完成（假日不列計）。 

 逾時請假處理方式： 

 持有證明者，5日（含）以內，具
特殊理由經導師確認後，得補請假。 

學生請假相關事宜 



請假篇 



請假篇 

帳號：(學號) 
密碼：(身分證字號) 



請假篇 

帳號：(學號) 
密碼：(身分證字號) 



請假篇 
到學務處拿空白證明書 



請假篇 
到學務處拿空白證明書 



請假篇 

每兩週寄發缺曠課通知書。 
 
曠課於42節寄發「嚴重缺曠課通知書」。 
 


